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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城管监规[2021]6号 

各区城市管理委、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： 

现将《天津市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各区城市管理委要指导各区街镇综合执法机构参照本免罚清

单组织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天津市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

2021年 3月 23日 

天津市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

部署，根据《中共天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关于印发<关于加

强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 15条措施>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在

城市管理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，激发市场活力，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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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轻微违法行为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： 

一、违反《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，快

递公司、汽车修配服务点、餐饮服务企业等擅自占用道路和公共

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，首次被发现，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； 

二、违反《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，

广告设施所有者未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、整洁和完好，首次

被发现，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； 

三、违反《天津市绿化条例》第五十八条，未经许可擅自占

用城市绿化用地或者临时占用期满未按规定进行恢复的，首次被

发现，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； 

四、违反《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、

第二十六条第一款，未经许可占用城市道路或者未办理变更手续

且未按照批准的位置、面积、期限和用途占用城市道路，首次被

发现，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； 

五、违反《天津市城镇街道综合整修管理规定》第十二条，

“在需进行综合整修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物、构筑物上，未按要求

对原设置的各类标志、设施进行修复、更新或拆除的；未经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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